
 
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工業管理系招收轉系所研究生審查辦法 

102年 01月 17日第 341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2年 04月 18日第 344次系務會議修正 

105年 04月 21日第 367次系務會議修正 

 

壹、 申請條件：本校研究生。 

 

貳、 備審資料：  

    1. 檢附申請轉系前於原系所之所有學期成績單。 

    2. 讀書計畫。 

    3. 獲得本系專任教師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。 

 

參、 審查方式：外籍研究生由系國際事務委員會審查，其他研究生由招生策略委

員會審查。 

 

肆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